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等衛生法規
修正暨檢查重點 

化工職業衛生科 

檢查員：詹宗憲 



大綱 

 職安法相關規定介紹 

 Chapter 1.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Chapter 2.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Chapter 3.粉塵危害預防標準 

 Chapter 4.鉛中毒預防規則 

 Chapter 5.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 



職安法規定介紹 

 第六條第三項規定（1.無設備措施處3萬至30萬罰鍰； 

2.身心健康及避難急救措施等未改善處3~15萬罰鍰、倘致病
者立即處3~30萬) 

  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粉塵危害預防標準」、
「鉛中毒預防規則」 

 

 第十條第三項規定（限期改善，未改善處3~30萬罰鍰） 

前二項化學品之範圍、標示、清單格式、安全資料表、揭示、
通識措施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違反工作時間限制，處3萬至30
萬罰鍰） 

前項高溫度、異常氣壓、高架、精密、重體力勞動及對
於勞工具有特殊危害等作業之減少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
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定之。 

=>「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 

 

Ps：高溫作業不等於高氣溫作業，須為「高溫作業勞工
作息時間標準」指定之高溫作業形態，且日時量平均綜
合溫度熱指數達規定值。 

 



工作休息時間比例 

• 依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第5條規定 



Chapter 1.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原名稱：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 

修正總說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法第十條所稱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以下簡
稱危害性化學品），指下列危險物或有害物： 

    一、危險物:符合國家標準CNS15030分類，具有物
理性危害者。 

    二、有害物:符合國家標準CNS15030分類，具有健
康危害者。 

 

說明：刪去原本附表一，統一依CNS15030標準分類規範
適用化學品。 



 



Chapter 1.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２/11) 

 第三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下：…… 

三、製造者：指製造危害性化學品供批發、零售、處置
或使用之廠商。 

四、輸入者：指從國外進口危害性化學品之廠商。 

五、供應者：指批發或零售危害性化學品之廠商。 

 

說明：為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條規定，為化學品源
頭管理需求，增補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說明，對象
皆為廠商(即使未僱勞工仍適用) 



Chapter 1.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３/11) 

 第五條 雇主對裝有危害性化學品之容器，應依附表
一規定之分類及危害圖式，參照附表二之格式明顯標
示下列事項，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必要時並輔以作
業勞工所能瞭解之外文：…… 

 

說明： 

1.危害物修正為危害性化學品以與相關法規一致。 

2.增加法規可讀性。 



Chapter 1.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４/11) 

 (新增)第十一條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危害性化學品與事業單
位或自營作業者前，應於容器上予以標示。 

前項標示，準用第五條至第九條之規定。 

 

說明：不僅對雇主適用，新增對製造、輸入、供應者規
範。 



Chapter 1.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５/11) 

 第十二條 

雇主對含有危害性化學品或符合附表三規 定  

之每一化學品，應依附表四提供勞工安全資料表。 

前項安全資料表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必要時並輔以作
業勞工所能瞭解之外文。 

說明： 

1.刪去原附表一，餘附表號碼修正。 

2.原「物質安全資料表」修正為「安全資料表」。 

 



Chapter 1.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６/11) 

 第十三條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前條之化學品與事業單位
或自營作業者前，應提供安全資料表，該化學品為含有
二種以上危害成分之混合物時，應依其混合後之危害性，
製作安全資料表。 

說明： 

1.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條第二項修正適用對象。 

2.其他文字酌修。 

 



Chapter 1.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７/11) 

 第十五條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應依實際狀況檢討安
全資料表內容之正確性，適時更新，並至少每三年檢討
一次。 

前項安全資料表更新之內容、日期、版次等更新紀錄，
應保存三年。 

 

說明： 

1.新增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需更新安全資料表規定。 

2.其他文字酌修。 



 第十八條第一項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商品營業秘密之
必要，而保留揭示安全資料表中之危害性化學品成分之名稱
、含量或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一、認定為國家安全或商品營業秘密之證明。 

二、為保護國家安全或商品營業秘密所採取之對策。 

三、對申請者及其競爭者之經濟利益評估。 

四、該商品中危害性化學品成分之危害性分類說明及證明。 

 

說明： 

為落實源頭管理，並簡化程序。改要求製造者、輸入者或供
應者(原為雇主)向中央主管機關(原為檢查機構)報核定。 

 

Chapter 1.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８/11) 



第十八條第二項   

前項危害性化學品成分屬於國家標準CNS15030分類之下列級別者，不得申請保留
上開安全資料表內容之揭示： 

 一、急毒性物質第一級、第二級或第三級。 

 二、腐蝕/刺激皮膚物質第一級。 

 三、嚴重損傷/刺激眼睛物質第一級。 

 四、呼吸道或皮膚過敏物質。 

 五、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六、致癌物質。 

 七、生殖毒性物質。 

 八、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一暴露第一級。 

 九、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複暴露第一級。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第一項事務，於核定前得聘學者專家提供意見。 

 

說明：參考ILO、歐盟、日本等國家規定，增訂對具有高健康危害性化學品之成
分級別者，不得申請保留安全資料表內容揭示之規定。 

 

Chapter 1.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９/11) 



 第十九條  

主管機關、勞動檢查機構為執行業務或醫師、緊急應變人員
為緊急醫療及搶救之需要，得要求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
或事業單位提供安全資料表及其保留揭示之資訊，製造者、
輸入者、供應者或事業單位不得拒絕。 

前項取得商品營業秘密者，有保密之義務。 

 

說明： 

1.增列緊急應變及搶救人員得要求安全資料表。 

2.增列取得資料者有保密義務。 

Chapter 1.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10/11)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
施行。 

Chapter 1.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11/11)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檢查重點(1/1) 

 第五條(限期未改善，處3~30萬） 

   (摘要）裝有危害性化學品之容器，應依規定之分類
及危害圖式明顯標示。 

 

 第十二條(限期未改善，處3~30萬） 

  (摘要）含有危害性化學品或健康危害成分超過管制
值之每一化學品，應依規定提供勞工含有安全衛生注
意事項之安全資料表。 



Chpter2.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條文修正總說明(1/4) 

 第一條：本規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之。 

 

 (新增)第四條之ㄧ ：雇主使勞工從事有機溶劑作業者，
對於健康管理、作業環境監測、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勞
工及未滿十八歲勞工保護與入槽安全等事項，應依勞
工健康保護規則、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妊娠
與分娩後女性及未滿十八歲勞工禁止從事危險性或有
害性工作認定標準、缺氧症預防規則及勞工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所定之局限空間作業等相關規定辦理。 



Chpter2.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條文修正總說明(2/4) 

 (新增)第六條二項： 

     前項控制設備，應依有機溶劑之健康危害  分類、
散布狀況及使用量等情形，評估風險等級，並依風險等
級選擇有效之控制設備。 

 

說明：職安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對危害性化學品應
採分級管理措施。 



Chpter2.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條文修正總說明(3/4) 

 (新增)第十一條四款：(有關鋼樑、鋼構等大型物件之
表面處理) 

     四、於汽車之車體、飛機之機體、船段之組合體
或鋼樑、鋼構等大型物件之外表從事有機溶劑作業時，
因有機溶劑蒸氣廣泛擴散不易設置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
之設備，且已設置吹吸型換氣裝置時，不受第六條或第
七條規定之限制，得免設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或整
體換氣裝置。 



Chpter2.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條文修正總說明(4/4) 

 第十四條    

 雇主設置之局部排氣裝置及吹吸型換氣裝置，應於作
業時間內有效運轉，降低空氣中有機溶劑蒸氣濃度至
勞工作業場所容許暴露標準以下。 

 

說明：配合法律名稱修正，將「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
害物容許濃度標」修正為「勞工作業場所容許暴露標
準」。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檢查重點(1/2) 

 第六條（處3~30萬） 

（摘要）有機溶劑作業應依規定於各該作業場所設置密
閉設備或局部排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 

 

Ps：依有機溶劑種類（一、二、三），考量場所及防護
具方式設置「密閉」、「局排」或「整體換氣」設備。 



  儲槽（曾裝有機溶劑） 
儲槽、通風不充分之室內

場所 
室內場所 

1. 
通風 
設備 

#6：第一種有機溶劑（密閉、局部）、第二種有機溶劑（密閉、局部、整體），
第三種有機溶劑僅在儲槽要（密閉、局部、整體)。 
#7：噴布作業僅能用（密閉、局部）。 
＃12（局部設備氣罩）、#13（局部設備排氣裝置）、#15(整體換氣能力) 

2. 
措施 

但書：#5、#8、＃9、＃10、#11 
管理：#18(隨時確認危害物使用)、#20(有機作業主管工作)、#21(槽內作業注
意規定) 

3. 
防護具 

＃22(需使用輸氣管面罩) 
#11第2款（作業時間短
暫，直接用輸氣管面罩） 

＃23，倘前述通風設備為
「整體」，需加「輸氣管
面罩」或「防毒面罩」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檢查重點(2/2) 

 第二十四條（處3~30萬） 

（摘要）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
條規定之作業期間，應置備與作業勞工人數相同數量
以上之必要防護具，保持其性能及清潔，並使勞工確
實使用。 



Chapter 3.粉塵危害預防標準 

條文修正總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之。 

 第三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 

說明：「辭」修正為「詞」。 

 第二十五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本標準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五   
日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施行。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 

檢查重點 

 第六條（處3~30萬） 

   為防止特定粉塵發生源之粉塵發散，應對每一特定
粉塵發生源，分別設置對應或具同等以上性能之設備。 

Ps：各特定粉塵發源源所對應之設備，詳如該法規附表
一。 



附表一摘要 

甲欄 乙欄 丙欄 

粉塵作業 特定粉塵發生源及應採措施 應著用呼吸防護具之作業 

（一）採掘礦物等（不包括濕 

   潤土石）場所之作業。 

   但於坑外以濕式採掘之 

   作業及於室外非以動力 

   或非以爆破採掘之作業 

   除外。 

（一）於坑內以動力採掘礦物 

   等之處所。 

（一）之處所： 

 １、使用衝擊式鑿岩機採掘 

   之處所應使用濕式型者 

   。但坑內經查確無水源 

   且供勞工著用有效之呼 

   吸用防護具者不在此限 

   。 

 ２、使用衝擊式鑿岩機之處 

   所應維持濕潤狀態。 

（一）於坑外以衝擊式鑿岩機 

   採掘礦物等之作業。 

（二）積載有礦物等（不包括 

   濕潤物）車荷台以翻覆 

   或傾斜方式卸礦場所之 

   作業，但（三）、（九 

   ）或（十八）所列之作 

   業除外。 

    （二）於室內或坑內之裝載礦 

   物等之車荷台以翻覆或 

   傾斜方式卸礦之作業。 

（三）於坑內礦物等之搗碎、 

   粉碎、篩選或裝卸場所 

   之作業。但濕潤礦物等 

   之裝卸作業及於水中實 

   施搗碎、粉碎或篩選之 

   作業除外。 

（二）以動力搗碎、粉碎或篩 

   選之處所。 

（三）以車輛系營建機械裝卸 

   之處所。 

（四）以輸送機（移動式輸送 

   機除外）裝卸之處所（ 

   不包括（二）所列之處 

   所）。 

（二）之處所： 

 １、設置密閉設備。 

 ２、維持濕潤狀態。 

（三）、（四）之處所： 

   維持濕潤狀態。 

  



Chapter 4.鉛中毒預防規則 

條文修正總說明(1/4) 

 第一條 本規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之。 

 

 第三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下：…… 

  十五、作業時間短暫：指雇主使勞工每日作   

   業時間在一小時以內之作業。 

  說明：「時間短暫作業」修為「作業時間短  

   暫」，與其他附屬法規一致。 

 

 



Chapter 4.鉛中毒預防規則 

條文修正總說明(2/4) 

 (新增)第四條之一  雇主使勞工從事本規則所定之鉛
作業者，對於健康管理、作業環境監測、妊娠與分娩
後女性勞工及未滿十八歲勞工保護與入槽安全等事項，
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
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及未滿十八歲勞工禁止從事危險性
或有害性工作認定標準、缺氧症預防規則及勞工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所定之局限空間作業等相關規定辦理。 



Chapter 4.鉛中毒預防規則 

條文修正總說明(3/4) 

 第三十條  雇主設置之局部排氣裝置，應於鉛作業時
間內有效運轉，並降低空氣中鉛塵濃度至勞工作業場
所容許暴露標準以下。 

 

 第三十六條 雇主為防止鉛、鉛混存物或燒結礦混存物
等之鉛塵污染，應每日以真空除塵機或水沖洗作業場
所、休息室、餐廳等一次以上。但無鉛塵污染之虞者，
不在此限。 



Chapter 4.鉛中毒預防規則 

條文修正總說明(4/4) 

 第五十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本規則中華民國一
百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三年七月三
日施行。 



鉛中毒預防規則 

檢查重點 

 目前相關法規檢查重點： 

1.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鉛作業主管無證照(限
期未改善，處3~15萬）。 

 

2.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鉛作業主管未有3年內
回訓6小時(限期未改善，處3~15萬）。 

 

3.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超過暴露標準0.05mg/m3，
立即處3~30萬）。 



Chapter 5.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 

條文修正總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之。 

 

 (新增)第二條第二項  

   本標準所定高溫作業，為勞工工作日時量平均   

   綜合溫度熱指數達第五條連續作業規定值以上   

   之下列作業：…… 

   前項作業，不包括已採取自動化操作方式且   

   勞工無暴露熱危害之虞者。 

 



 (新增)第六條之一 雇主對於首次從事高溫作業之勞工，
應規劃適當之熱適應期間，並採取必要措施，以增加
其生理機能調適能力。 

  ps：有關熱適應期間規劃，可參考高氣溫勞工熱危害 

        預防指引。 

 

 第十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本標準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施
行。 



資料來源：高氣溫勞工熱危害預防指引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補充：化學品分級管理宣導資料 

 


